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为有效改善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钢铁”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湘钢”）、湖南华菱涟源

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涟钢”）、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菱钢管”，与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合称“三钢”）的资产负债状况，华菱钢铁拟引

进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华弘一号私募

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农银金融资产投

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平穗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招平穗达”）（以

下合称“投资者”）对“三钢”增资（以下简称“本次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 

本次增资的投资者之一湖南华弘一号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系湖南

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湖南南华含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

合伙企业，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受公司控股股东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华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等规定，湖南华弘一号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就拟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有关公司本次

增资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研究，我们认为： 

本次增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方案合理、切实可

行，有利于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减少财务费用，提高公司

整体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远

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引入投资者对

华菱钢铁控股子公司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及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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